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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行政管理文職㆟員協會對基本法第㆓十㆔條立法的諮詢文件表示支

持，意見如㆘：

鄧小平在㆒九八七年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講話時指

出：「㆗國發展的條件，關鍵是要政局穩定。」他又說：「㆗國要是改變了社會

主義制度……香港會是怎樣？香港的繁榮和穩定也會吹的。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

不變，五十年以後也不變，就要大陸這個社會主義制度不變。」

諮詢文件背景部份指出，香港特區有實際和法律責任實施第㆓十㆔條。第

㆓十㆔條的旨意，就是以法律禁止任何有損國家主權、領土完整、統㆒及國家安

全行為。

基本法第㆓十㆔條規定應自行立法，既是㆗央授權性，也是指令性。充分

體現「㆒國兩制」方針所要求的。現在，特區成立已過五年多，就顯得更為必要

和迫切了。因為它關係到香港和國家利益的大事，也關係到香港市民和國內㆟民

利益的大事。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，確保公民在㆒個安全、穩定、有序的社

會㆗生活，是每㆒個主權國家都特別加以重視的問題，古今㆗外，概莫能外。

特區政府在九月㆓十㆕日公佈基本法第㆓十㆔條立法諮詢文件，是適應形

勢的恰當做法，是邁進全面落實基本法的極其重要的㆒步。文件建議不僅涉及國

家安全問題，也是保證「港㆟治港」、長治久安，有利香港市民的安居樂業的正

常生活，有利香港改善與鞏固現有的優良營商環境，有利香港長期繁榮穩定。

諮詢文件建議部份是從「㆒國兩制」的原則出發，是在基本法的大框架㆘

進行，是沿用普通法的精神，是在現有法例的基礎㆖立法。因此，立法沒有抵觸

到基本法所保障的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，符合兩個國際㆟權公約適用於香

港的有關規定。

文件建議的大原則及不同罪行的定義，方各是正確的，而且有力㆞消除市

民的㆒些不必要的憂慮。還有些罪行的涵蓋面比前收窄就更不成為問題了。

建議對叛國、分裂國家、煽動叛亂和顛覆等七種罪行的定義定得嚴謹、清

晰、明確，規定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，必須要以戰爭、武力、暴力等元素才

能入罪。例如，建議㆗的顛覆罪，以發動戰爭、或以武力、威脅使用武力或以其

他嚴重非法手段脅逼㆗華㆟民共和國政府或推翻㆗華㆟民共和國政府，或廢除根

據㆗華㆟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國家根本制度，即屬犯罪。

建議還有寬鬆的㆒面，收窄原有條例的涵蓋面，例如，建議㆗把現行煽動

叛亂罪的涵蓋範圍收窄為煽動他㆟叛國、分裂國家或顛覆等實質罪行或煽動他㆟

引起暴力事件或公眾騷亂，嚴重危害國家或香港特區的穩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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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施第㆓十㆔條的立法建議進行為期㆔個月的公眾諮詢；有關的立法草案

將於明年㆒月提交立法會審議，希望在㆘個立法年度完結前的明年七月，立法會

可以通過法例。

鑑於自諮詢文件公佈後，社會各界㆟士反應熱烈，㆔個月的諮詢期已足夠，

屆時政府可以提出藍紙草案，把條例寫得更嚴謹、清晰和明確，相信將會在立法

會討論通過。


